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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審查結果係為「初審」與「複審」之彙總。 
註 2：複審係針對初審「未通過」之項目，依據學校修訂後之改進計

畫書，提交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查；初審已獲「通過」之項目，

即不再進行複審。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校務項目  

 教學資源 通過 
 國際化程度 通過 
 推廣服務 通過 
 訓輔（學生事務） 通過 
 通識教育 通過 
 行政支援 通過 
專業領域  
人文藝術與運動  
 師資 通過 
 教學 通過 
 研究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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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項目】 
壹、教學資源　　 　  　 　 

複審審查意見：                          複審結果：通過 
1. 學校針對「增強技術相關系所學生人文與運動科學素養」宜提出

更明確之改進計畫。 
2. 「非技術相關系所是為運動技術團隊服務」之改進計畫，學校只

提運動保健系、運動傷害防護研究所，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等三所

明確改進計畫，至於其他所系則闕如，請學校再補充明確之改進

計畫。 
3. 成立運科中心提昇教學研究儀器設備之管理及利用，宜有具體說

明。 
4. 教師人力規劃利用之具體措施，宜有制度面之改進方案。 
5. 重點發展卓越系所之說明中以系所評鑑為經費補助之策略，宜配

合學校發展特色、系所最佳實務及改進措施輔導其發展。 
6. 教學單位評鑑制度規劃內容，宜有具體內容說明。 
 

貳、國際化程度　 　 　     

複審審查意見：                          複審結果：通過 
1. 學校為鼓勵教師在國際性學術刊物發表論文，宜訂定獎勵辦法，

以及適切完成時程。至於「國際性學術刊物發表論文之成長率」

改進案，學校宜提出適切改進時程。 
2.  96 年起訂定 1%外籍生比例並逐年增加之目標，其規劃內容宜有

敘明。國際交流中心推動外籍生來校就讀之措施，宜有具體發展

內容。 
3. 遴聘國外知名學者及教練來校講學，自 96 年起已有推動構想，其

制度面規劃措施宜再研訂辦法加強推動。 
4. 運動賽會之辦理已有初步成效，屬國際賽會之辦理宜由姐妹校或

小型規模起步；藝文活動之推動宜訂定計畫加強辦理。 
5. 推動國際性學術刊物之發表，教師已有個別性成果，學校業有初

步構想，針對未來 3-5 年之鼓勵措施及成長目標宜有制度面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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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6. 提昇學生英語能力已有初步措施及結果，對未來 3-5 年之發展規劃

及成長，宜訂定質量之管考指標。 
7. 改進計畫除現況描述外，宜依初審意見訂定具體明確且可行之計

畫。 
 

參、推廣服務　 　 　       

複審審查意見：                          複審結果：通過 
1. 學校針對「國科會專案研究成果，宜與業界結合應用，並訂定鼓

勵辦法」的改進案，宜提出明確改進計畫與時程。 
2. 有關「各學系積極推展與企業界之建教合作」乙案，除運動保健

系、休閒產業經營學系、運動技術系所等，已積極推展與企業界

建教合作而有績效外，其他各系所宜提出明確改進計畫及時程。 
3. 各系研擬之「一系一計畫」、「一隊一企業」結合社區、企業及機

關之構想，立意創新，其具體規劃方案宜有說明。推廣中心之 3-5
年計畫宜加敘明。 

4. 研發會草擬之產業及建教合作實施辦法，宜加敘明具體內容。 
 
 

肆、訓輔（學生事務）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宜具體落實學生活動中心空間之規劃與籌建，且應依目標、性質、

時間、經費數額、策略、改善時程等，提供具體改進計畫，以利

學生增加自我學習機會；另宜廣泛增加社團種類，以培養學生多

元能力。 
2. 僑生或外籍學生之輔導機制，宜配合國際交流中心之業務，研訂

具體辦法（含適切改進時程、成立專責單位），以確實落實。 
3. 畢業生之輔導（含就業安排、聯繫、追蹤等），宜研訂具體策略（含

適切改進時程）有效執行，以爭取校友對學校之向心力。 
4. 針對「擴大提供學生自我學習機會，培養自我決策能力」，學校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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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宜主動配合，並提出明確改進計畫。 
5. 學校宜針對「適度運用校外資源，落實輔導功能」，提供更積極的

行政配合。 
6. 宜建立跨校三合一輔導體系之分年（三年）成長目標方案。 
 
 

伍、通識教育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學校宜針對「對全校學生充分宣導通識課程之內容及目標，以達

成通識教育之目的」之建議事項，提出適切改善時程。 
2. 宜訂定具體措施（如分年成長考核指標），提昇學生外語能力。 
3. 通識教育師資員額宜適度補足；另除英文科目外之教學科目，學

校宜提出配合學生英文能力訂定分級教學之明確計畫，以落實效

果。 
4. 加強學生通識教育課程選課預警及輔導機制，宜有制度面之改進

規劃。 
 
 

陸、行政支援　 　 　        

複審審查意見：                          複審結果：通過 
1. 學校所回應之改進計畫，業已針對審查意見作具體之說明，望能

落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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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領域】 
壹、 人文藝術與運動類組 

一、師資                        

複審審查意見：                            複審結果：通過 
1. 宜參考他校聘請講座教授制度，規劃實施。 
2. 研究所師資配置調整之制度面作法，宜有計畫性規劃。 
3. 鼓勵教師研究講學措施，宜進行分年規劃方案。 
4. 籌備成立「教學資源中心」，宜訂有具體實施期程。 
 

二、教學　 　 　 　 　 　         

複審審查意見：                            複審結果：通過 
1. 協助強化教師教學能力規劃中之教學評鑑制度已有規劃，宜訂定

實施時程。 
2. 課程委員會和教師評鑑規劃內容宜參酌他校，補強內容。 
3. 目前規劃以計畫型方式「個人化職涯培育計畫」提昇畢業生輔導

及競爭力，其與研究發展處之任務執掌宜加整合，以發揮綜效。 
4. 改進計畫書第 35 頁所示「本校訂有教師評鑑辦法及教學評鑑辦

法」，宜提供法令條文內容及實施現況成果，訂定具體的實施流程

與進度。 
 

三、研究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宜研擬更為具體的外文論文寫作能力輔導措施，或另案成立專責

輔導小組推動相關事宜。 
2. 跨領域的合作研究計畫，宜明訂分年分期目標及工作時程進度，

以利追蹤評估。 
3. 跨系所教學改進，宜針對跨校、跨系所、輔導、雙主修等學程與

課程之規劃等措施，訂定分年實施進度表。 


